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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美国1933年证券法》（“《证券法》”），又称证券真实法（Truth in Securities
Law），共28条，这是第一部真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联邦立法，也是美国第一部有效的
公司融资监管法规，包含了州蓝天法的许多特色。《证券法》最引人注目的是确立了信
息披露制度，并在附件A中详细列举了发行人必须披露的具体内容。此外，该法还要求
，发行人提交注册申报材料后，应等待20天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时间对注册申报材料进
行审查。如果发现注册申报材料在重要事项方面披露不完整或不准确，委员会有权发布
停止令来暂停证券的公开发行；在注册申报材料生效后，如果其中存在虚假陈述或重大
遗漏，发行公司的董事会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会计师、承销商除能证明尽到勤勉谨慎之责
外，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《证券法》的宗旨是保护证券投资者，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，还应考虑提高效率、促
进竞争及资本形成。除了所规定的一些例外之外，该法要求向公众发行的所有证券一般
都要予以注册。该法的核心是避开州法要求的对待发行证券实质性条件的审查，选择了
公开、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，其背后的理论是：如果市场出售的证券将所有相关情况都
予以充分、公正的公开，投资者就是受到了充分的保护，因为充分公开为投资者提供了
评估其投资价值的充分机会，使其能自我保护。联邦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：投资者有对
适宜的投资进行评估的能力，不需要一些观察家所想象的政府对证券销售进行耗钱费时
的实质性审查。因此，《证券法》没有授权对发行证券的实质作出判断，任何机关均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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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来依据证券法引导资本流向最需要的产业。

注册制得以体现到《证券法》并逐步在美国确立，首先应归功于罗斯福总统所信奉的证
券监管哲学——信息公开。公开原则要求在股票发行与交易中，股份公司必须依法披露
一切有关的信息资料，供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参考，不得含有虚假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遗漏。公开原则的出发点在于增强股票发行与交易的透明度，为投资者提供及时、充分
、准确的信息，它不仅是投资者作出合理投资决策的必要基础，而且是社会公众和监管
机构对发行人进行监管的重要手段。

《证券法》对由于违反该法而受到损害的投资者提供了许多私法救济，还制定了普通的
发欺诈条款，禁止证券要约或出售过程中的重大遗漏和错误陈述。依据《证券法》，注
册和公开披露的规定仅适用于公开发行证券对分销，且投资者的保护范围仅限于证券购
买者，而不包括证券出售人。

适合广大立法、研究、实务工作者外，对广大英语研究者和法律、金融英语爱好者、专
业翻译人员，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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